
高质效办理

洗钱犯罪的优化路径

依法惩治洗钱犯罪事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

社会稳定， 事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洗钱罪犯罪手法的频频翻新， 新形势下

如何打击洗钱犯罪， 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和秩

序， 是司法机关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洗钱手法频频翻新

黄翀： 为进一步提升反

洗钱犯罪案件办案质效，检

察机关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从侦查源头加大对

洗钱犯罪打击力度， 会同公

安机关建立反洗钱考核通报

机制，从严打击相关犯罪。

二是积极履行诉前主导

责任， 根据不同领域上游犯

罪特点和洗钱犯罪发展趋

势，与监察、侦查机关共同研

商洗钱犯罪的证明思路和证

明方法，引导收集完善证据。

三是持续深化与人民银

行等部门的反洗钱协作，通

过情况通报、联合会商、联合

发布案例、联合培训等方法，

深化工作联动。

四是同步推进溯源治

理， 会同金融行政监管部门

开展期货和衍生品、 支付结

算领域、 不法金融中介专项

整治， 推动全面加强金融监

管，联合发布行业合规指

引和自律规则。

五是注重

建章立制，及时

就洗钱立法和

司法问题提出

建议，为反洗

钱监管的推

进、反洗钱法

的修订完善

和贯彻落实

提供智慧。

王伟伟：

实践中洗钱

犯罪与上游

犯罪紧密勾

连， 检察

机关应当严格落实办理上游

犯罪案件同步审查洗钱犯罪

线索的“一案双查”要求，做

到精准指控、不枉不纵。

一是依法履行指控证明

犯罪主导责任， 充分发挥检

察机关审前把关、过滤作用，

引导侦查取证，确有必要的，

依法开展自行侦查并作出审

查判断。

二是精准把握自洗钱犯

罪成立条件， 在办案中注意

厘清自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

罪本犯的共犯认定等问题。

三是强化依法能动履

职， 对办案中发现的洗钱犯

罪风险或监管漏洞， 及时以

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促进堵

漏建制、推进溯源治理。

潘庸鲁： 针对当前洗钱

罪案件中上下游犯罪案件平

衡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公检法加快联合制

定洗钱犯罪证据标准指引，

形成类型化的审查思路，确

保办案质量。

二是完善沟通机制，针

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金

融类上游犯罪刑期倒挂等问

题，妥善解决个案分歧，处理

好罪数问题和量刑平衡问

题，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三是及时更新司法理

念， 深入研究解决反洗钱工

作中的突出问题， 牢固树立

审判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的司法理念， 不断提高打

击洗钱犯罪的司法能力水

平， 助力实现国家金融安全

立体式保护。

陈晨：从检察机关办案

数据看，近年来本市洗钱犯

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

势，伴随新产品、新业态、新

技术的不断产生，在犯罪手

法上叠加利用虚拟货币、复

杂金融产品、“空壳公司”

“地下钱庄”、互联网直播等

载体，呈现跨市场、跨领域、

跨国边境等特点。

吴晓敏：随着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与洗钱

活动相互交织渗透，洗钱手

法频频翻新、层出不穷：

一是注册“空壳公

司”利用公共事业代缴

收费、利用直播网游等新业态

洗钱风险突出；

二是利用养老、 投资、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目洗钱风险

持续增大；

三是传统洗钱方式与虚

拟货币等结合，导致洗钱风险

不断加剧，识别难度增加；

四是各类金融业务如大

额存单转让、银行代发、数字

人民币等方面洗钱风险亟待

关注。

洗钱犯罪呈现出团伙作

战层级严密、分工明确，作案

工具易于获取、作案人员身份

隐蔽，线索获取困难、主要依

赖于上游犯罪破获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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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

以来， 在加大对洗钱犯罪打击力度的

同时，实务中洗钱罪主观要件认定、行

为性质界定、自洗钱认定等难题，也迫

切需要以理论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支

撑。 首先，如何理解、认定和证明《刑法》

第 191 条“为掩饰、隐瞒……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践中存在不

同观点。 对此，最高检坚持主观要素与客

观要素相统一的刑事评价标准， 要求主

观上具有掩饰、隐瞒《刑法 》第 191 条规

定的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

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相应的行为。

潘庸鲁： 对洗钱罪主观明知认定方

面的难题主要是由洗钱罪的特殊性造成

的，它要求行为人具有双层明知，即不仅

要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还要明知来源于

上游七大类犯罪，这恰是与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的主要区别。

从认识程度来说，主观明知可分为确

定知道、应当知道、可能知道（知道可能）。

对于“确定知道”“应当知道”的情形，在相关

司法解释中已予以明确， 通常并无争议，至

于“可能知道”目前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

讨，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取得共识。

实践中存在争议的主要是间接故意能

否构成洗钱罪。 从法律条文中得不出洗钱罪

是目的犯的结论，它只是对一种行为状态的

客观描述， 如果强行赋予洗钱罪目的犯地

位，可能导致许多应该以洗钱罪打击的案件

退而求其次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处理，

或者根本无法入刑，这将不利于打击洗钱

犯罪，更不利于打击七种上游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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